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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已经2006年4月26日国务院第134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总 理 

温家宝二○○六年五月十日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一

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民用爆炸物品的安全管理，预防爆

炸事故发生，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进出口、

运输、爆破作业和储存以及硝酸铵的销售、购买，适用本条

例。 本条例所称民用爆炸物品，是指用于非军事目的、列入

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的各类火药、炸药及其制品和雷管、导

火索等点火、起爆器材。 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由国务院国

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制订、公布。 第三

条 国家对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和爆破作

业实行许可证制度。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

、销售、购买、运输民用爆炸物品，不得从事爆破作业。 严

禁转让、出借、转借、抵押、赠送、私藏或者非法持有民用

爆炸物品。 第四条 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

生产、销售的安全监督管理。 公安机关负责民用爆炸物品公

共安全管理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业的安全监

督管理，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向。 安全生产监督、铁路、交

通、民用航空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做

好民用爆炸物品的有关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国防科技工业主

管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组织查处非法生产、销售、购买、储存、运输、邮寄、使用

民用爆炸物品的行为。 第五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购

买、运输和爆破作业单位（以下称民用爆炸物品从业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责任人，对本

单位的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民用爆炸物品

从业单位是治安保卫工作的重点单位，应当依法设置治安保

卫机构或者配备治安保卫人员，设置技术防范设施，防止民

用爆炸物品丢失、被盗、被抢。 民用爆炸物品从业单位应当

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岗位安全责任制度，制订安全防范措施

和事故应急预案，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管理

人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